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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ZHONGGUANCUN SCIENCE-TECH LEASING CO., LTD.

（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01）

須予披露交易 
融資租賃交易

融資租賃協議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5年12月19日，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 III訂立融資租
賃協議 III，據此，(i)出租人將購入承租人 III自有租賃資產 III，轉讓價款為人民幣
43,000,000元；及 (ii)出租人將租賃資產 III租回給承租人 III，租賃期為36個月，總
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 47,655,542元，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人民幣 43,000,000元及融
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民幣4,655,542元。

過去十二個月內，於2025年5月28日，(i)本公司作為買方與供應商及承租人 I訂立
採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向供應商購買租賃資產I，購買價款為人民幣7,220,000元；
及 (ii)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 I訂立融資租賃協議 I，據此（其中包括），本公司
向承租人 I出租租賃資產 I，租賃期為36個月，總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4,593,180元，
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人民幣 4,200,000元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
民幣393,180元。

過去十二個月內，於 2025年10月30日，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 II訂立融資租
賃協議 II，據此（其中包括），本公司（作為出租人）同意：(i)購入承租人 II自有租賃
資產 II，轉讓價款為人民幣 30,000,000元；及 (ii)將租賃資產 II租回給承租人 II，租
賃期為36個月，總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33,002,575元，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人民
幣30,000,000元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民幣 3,002,5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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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供應商及承租人由同一最終實益擁有人共同控制，彼等是互有關連的人士（如
上市規則第14.23條所述）。由於協議下的交易在12個月內進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根據其進行的交易須作為一系列交易合併計算。由於各協議單獨計算
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但協議合併計算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

但低於25%，融資租賃協議 III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採購協議

採購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訂約方

買方： 本公司

供應商：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環保高分子材料的生產及
銷售

承租人 I：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溶劑回收業務

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承租人 I和供應商及他們的最
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的獨立第三方。

代價及租賃資產的交付

採購協議項下的購買價款人民幣 7,220,000元包含：(i)承租人 I應向本公司支付的首
期款項人民幣3,020,000元，及 (ii)將由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給供應商的剩餘購買價款
人民幣4,200,000元。根據採購協議，供應商應於採購協議簽訂 90日內將全部租賃資
產 I交付予承租人 I。

採購協議項下的剩餘購買價款人民幣4,200,000元將由本公司一般營運資金及內部
資源支付。採購協議的條款，包括全部購買價款人民幣7,220,000元，乃由各方參考
中國同類型租賃資產的現行市場價格，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供應商不單獨核算租賃資產 I的稅前及稅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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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融資租賃協議 I日期為2025年5月28日。

融資租賃協議 II日期為2025年10月 30日。

融資租賃協議 III日期為2025年12月 19日。

訂約方

出租人： 本公司

承租人 I：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溶劑回收業務

承租人 II：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VOCs治理及溶劑資源化
回收

承租人 III：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鋰電池隔膜成套設備的研
發、生產和銷售

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承租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的獨立第三方。

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 I為VOC治理一體機，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 7,220,000.00元。

租賃資產 II為吸附轉輪設備，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30,007,388.52元。

租賃資產 III為鋰電隔膜生產線，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43,495,676.53元。

承租人 I、承租人 II及承租人 III不單獨核算租賃資產 I、租賃資產 II及租賃資產 III的
稅前及稅後利潤。用於收購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租賃資產的轉讓價款由本公司一
般營運資金及內部資源撥付。若承租人 I、承租人 II及承租人 III已妥善、充分履行
了融資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I項下的所有義務，根據融資
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I的條款和條件，承租人 I、承租人 II

及承租人 III有權利在融資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I屆滿時分
別以代價人民幣100元的名義價值收購租賃資產 I、租賃資產 II及租賃資產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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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

融資租賃協議 I的租賃期為36個月。

融資租賃協議 II的租賃期為36個月。

融資租賃協議 III的租賃期為36個月。

租賃款項及付款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總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 4,593,180元，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人
民幣4,200,000元，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民幣 393,180元。承租人 I

須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的條款及條件於租賃期內按季（期末支付）分期向出租人支付
租賃款項。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總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 33,002,575元，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
人民幣30,000,000元，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民幣 3,002,575元。承租
人 II須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的條款及條件於租賃期內按季（期末支付）分期向出租人
支付租賃款項。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I，總租賃款項約為人民幣47,655,542元，包括融資租賃本金為
人民幣43,000,000元，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含增值稅）約為人民幣 4,655,542元。承租
人 III須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I的條款及條件於租賃期內按季（期末支付）分期向出租
人支付租賃款項。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條款，包括租賃資產的轉讓價款、融資租賃本金、融資租賃利
息收入和其他費用乃由承租人與出租人參考租賃資產的賬面淨值及中國同類型融
資租賃產品的現行市場價格，並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擔保及保證

融資租賃協議 I的擔保及保證安排如下：

1) 承租人 I之一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就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承租人 I之債務提供連
帶責任保證；

2) 承租人 I之控股股東就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承租人 I之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及

3) 承租人 I提供特定項目的項目收益權質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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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II的擔保及保證安排如下：

1) 承租人 II之一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就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承租人 II之債務提供連
帶責任保證；及

2) 承租人II之控股股東就融資租賃協議II項下承租人II之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融資租賃協議 III的擔保及保證安排如下：

1) 承租人 III之三名最終實益擁有人就融資租賃協議 III項下承租人 III之債務提供
連帶責任保證；及

2) 承租人III之控股股東就融資租賃協議III項下承租人III之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訂立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向客戶提供融資租賃及諮詢服務。訂立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
協議為本公司部分日常及一般業務，預期將為本公司帶來穩定收入及現金流。

董事認為訂立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將在租賃期內為本公司帶來收入和利潤，
符合本公司業務發展策略。鑒於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基於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董事認為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整體利益。

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是服務中國科技和新經濟公司的先行者，並是最為專業的融資租賃公司。
作為中關村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唯一的融資租賃平臺，本公司提供高效的
融資租賃解決方案和多樣化的諮詢服務，以滿足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於不同發展階
段的金融服務需求。本公司的融資租賃解決方案主要採取直接租賃和售後回租的
形式。本公司還提供多樣化的諮詢服務，包括政策諮詢和管理及業務諮詢，以幫助
客戶實現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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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的資料

承租人 I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溶劑回收業務。

承租人II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VOCs治理及溶劑資源化回收。

承租人III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鋰電池隔膜成套設備的研發、
生產和銷售。

供應商的資料

供應商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環保高分子材料的生產及銷售。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供應商及承租人由同一最終實益擁有人共同控制，彼等是互有關連的人士（如
上市規則第14.23條所述）。由於協議下的交易在12個月內進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根據其進行的交易須作為一系列交易合併計算。由於各協議單獨計算的
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但協議合併計算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但
低於 25%，融資租賃協議 III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股份
代號 1601）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協議」 指 採購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指 融資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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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I」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 I於2025年5月28日訂立的融資租
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II」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 II於2025年10月30日訂立的融資
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III」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 III於2025年12月19日訂立的融資
租賃協議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獨立於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與其概
無任何關連的任何人士或公司

「租賃資產」 指 租賃資產 I、租賃資產 II及租賃資產 III

「租賃資產 I」 指 VOC治理一體機，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7,220,000.00

元

「租賃資產 II」 指 吸附轉輪設備，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30,007,388.52

元

「租賃資產 III」 指 鋰 電 隔 膜 生 產 線， 賬 面 淨 值 約 為 人 民 幣
43,495,676.53元

「承租人」 指 承租人 I、承租人 II及承租人 III

「承租人 I」 指 滄州華世潔資源循環利用服務技術有限公司，一
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溶劑回
收業務。承租人 I為青島華世潔新材料科技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青島華世潔新材
料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由郅立鵬持有
29.1305%，其餘股權由不少於29名股東分散持有，
每名股東持有不超過 7%

「承租人 II」 指 山西納博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VOCs治理及溶劑
資源化回收。承租人 II為青島華世潔新材料科技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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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 III」 指 山西藍科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鋰電池隔膜成套設
備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承租人 III為青島中科華
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青島中
科華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由郅立鵬持有
11.1216%，其餘股權由不少於62名股東分散持有，
每名股東持有不超過 9%

「出租人」 指 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採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供應商和承租人 I於2025年5月28日訂立
的採購協議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供應商」 指 青島華世潔新材料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
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環保高分
子材料的生產及銷售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增值稅」 指 增值稅

承董事會命
中關村科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徐景泉

中國北京，2025年12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景泉先生、何融峰先生、黃聞先生及楊鵬艷
女士；非執行董事張春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德龍先生及林禎女士。


